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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青岛高丽钢线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JP2022-192

	项目名称/类别
	定期检测
	报告日期
	2022.10.20

	企业注册地址
	青岛市即墨市青岛服装工业园

	检测地址
	青岛市即墨市青岛服装工业园

	项目负责人
	徐世航
	联系方式
	15376732260

	企业联系人
	邵经理
	联系方式
	15153296708

	技术服务业务范围
	□采矿业，□化工、石化及医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
	企业规模
	□大型、□中型、

□小型、☑微型

	现场调查

人员
	徐世航
	企业陪同人员
	王经理
	现场调查时间
	2022.09.03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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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徐世航、李晓峰
	企业陪同人员
	王经理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2.09.05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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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分析人员
	张程铭、李粉粉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2.09.05~09.09

	工种数量
	17
	超标工种数量
	0
	超标类型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硫酸、盐酸、氢氧化钠、其他粉尘、二甲苯、磷酸、高温、噪声共8项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化学有害因素结果显示：经检测，各岗位工种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的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物理有害因素结果显示：经测量，各岗位工种接触的噪声40小时等效计算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各岗位工种接触高温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职业卫生管理

1）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2）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2、职业病防护设施

1）建议企业加强酸洗池等逸散毒物的设备设施的密封，作业过程应保持酸洗池密闭。
3、现场警示标识及中文警示说明
企业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要求，在车间入口以及，TW、SN、SUFO、WR、DIES生产等噪声重点岗位醒目位置补充设置警示标识，如“噪声有害”、“戴护耳器”等。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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